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草案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草案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草案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草案    

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    

衛星廣播電視法於一百零五年一月六日修正公布。為使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有所依循，以維護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合法經營權益，爰依據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之授權，

擬具「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總計二十條，

其訂定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之法律依據。(第一條) 

二、 本辦法有關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名詞、定義及簡

稱。(第二條) 

三、 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許可程序，相關申

請案件應由主管機關設置諮詢會議進行審查，及其審查期間。（第三條、第

十條及第十七條） 

四、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申請資格、應檢具之申請資

料及資料不全得補正之程序。（第四條至第九條、第十一條） 

五、 違反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申請資格要件，不得補

正之情形及處理程序。（第十二條） 

六、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審查項目及評分基準。（第十

三條至第十五條） 

七、 經許可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於一定期間檢

具公司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領照；經營二以上頻道節目供應者應分別申請。

(第十六條) 

八、 申請經營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許可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準用本辦法相關規定。(第十八條) 

九、 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繳交審查費、證照

費及草案施行日期。（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 

  

 

    



 

 

    



1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草案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草案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草案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查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衛星廣播電視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一、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二、為使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

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有所依循，本辦

法明定相關許可程序、審查項目、評

分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指直播衛星廣

播電視服務事業（簡稱直播衛星事

業）及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簡

稱節目供應事業）。 

二、 境外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

（簡稱境外直播衛星事業）：指經

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之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三、 境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簡稱

境外節目供應事業）：指經營衛星

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境外衛星廣

播電視事業。 

四、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指利用衛

星以外之方式，以一定頻道名稱之

節目或廣告傳送至供公眾收視聽

之播送平臺之事業。 

五、 購物頻道：指專以促銷商品或服務

為內容之廣告頻道。 

六、 一般頻道：指非屬購物頻道之其他

屬性頻道。 

除依本法第二條用詞定義外，為使申請人

明確知悉本辦法及各該附表之適用對象，

爰明定本辦法名詞定義。 

第三條  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及營運計畫

（以下合稱申請資料），依指定方式向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案件，經審查許可，發給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始得營運。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之經營，應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資料及

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經審查許可並發給

執照，始得營運。 

第四條  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 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具備下

列資格之一： 

(一) 依法設立或設立中之股份有

限公司，且外國人直接持有之

一、明定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申請人資格。 

二、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符合依本法

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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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股份，應低於該事業已發行股

份總數百分之五十。 

(二) 依法設立或設立中之財團法

人。 

二、 經營境外直播衛星事業，以依法設

立之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

司為限；經營境外節目供應事業，

以依法設立之境外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為限。 

法人為限。」及第四條第三項規定：

「外國人直接持有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之股份，應低於該事業已發行股份總

數百分之五十。」爰訂定第一款。 

三、申請經營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符

合本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境外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

視服務事業，應由其在中華民國之分

公司填具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向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許可，發給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後，始得播送節

目或廣告。」及第三項規定：「境外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經營衛星頻道節目

供應事業，應由其在中華民國之分公

司或代理商填具申請書及營運計畫，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許可，

發給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後，始得

播送節目或廣告。」爰訂定第二款。 

第五條  申請人之最低實收資本額、營業資

金或捐助財產總額，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一) 直播衛星事業：新臺幣二億

元。 

(二) 節目供應事業：新臺幣五千萬

元。 

(三) 兼營前二者業務：新臺幣二億

元。 

二、  經營境外直播衛星事業或境外節

目供應事業，其最低營業資金或最

低實收資本額應達新臺幣二千萬

元。 

明定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應符合之最低實收資本額

或捐助財產總額。 

 

第六條  申請經營直播衛星事業者，應填妥

申請書（附表一之一）及營運計畫，並應於

營運計畫載明下列事項： 

一、 使用衛星之名稱、國籍、頻率、

轉頻器、頻道數目及其信號涵蓋

範圍。 

二、 開播時程。 

三、 財務結構及人事組織。 

四、 頻道或節目規畫。 

明定申請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營

運計畫應載明事項並檢具主管機關指定之

文件，俾利主管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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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內部控管機制。 

六、 經營方式及技術發展計畫。 

七、 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八、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營運計畫應依附表三所載之指定

細項撰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表（附表

二之一）、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及佐證

資料。 

第七條  申請經營境外直播衛星事業者，應

填妥申請書（附表一之二）及營運計畫，並

應於營運計畫載明下列事項： 

一、 使用衛星之名稱、國籍、頻率、

轉頻器、頻道數目及其信號涵蓋

範圍。 

二、 開播時程。 

三、 頻道或節目規畫。 

四、 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營運計畫應依附表三所載之指定

細項撰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表（附表二

之一）、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及佐證資

料。 

明定申請經營境外直播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營運計畫應載明事項並檢具主管機關

指定之文件，俾利主管機關審查。 

第八條  申請經營節目供應事業者，應填妥

申請書（附表一之三）及營運計畫，並應於

營運計畫載明下列事項： 

一、 經營之頻道數目、頻道名稱及信

號傳輸方式。 

二、 開播時程。 

三、 節目規畫。 

四、 傳播本國文化及本國自製節目之

實施方案。 

五、 內部控管機制及節目編審制度。 

六、 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七、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一般頻道者，前

項營運計畫應依附表三所載之指定細項撰

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表（附表二之二）、

明定申請經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營

運計畫應載明事項並檢具主管機關指定之

文件，俾利主管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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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及佐證資料。 

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購物頻道者，第

一項營運計畫應依附表三所載之指定細項

撰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表（附表二之

三）、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及佐證資

料。 

第九條  申請經營境外節目供應事業者，應

填妥申請書（附表一之四）及營運計畫，並

應於營運計畫載明下列事項： 

一、 使用衛星之名稱、國籍、頻率、

轉頻器、頻道數目及其信號涵蓋

範圍。 

二、 開播時程。 

三、 節目規畫。 

四、 內部控管機制及節目編審制度。 

五、 收費基準及計算方式。 

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一般頻道者，前

項營運計畫應依附表三所載之指定細項撰

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表（附表二之二）、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及佐證資料。 

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購物頻道者，第

一項營運計畫應依附表三所載之指定細項

撰寫，並檢附營運計畫摘要表（附表二之

三）、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及佐證資

料。 

明定申請經營境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

業，營運計畫應載明事項及檢具主管機關

指定之文件，俾利主管機關審查。 

第十條  主管機關應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他類頻道節目供

應事業申設換照諮詢會議審查申請案件並

提供諮詢意見。 

明定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

播電視事業之申請案件，由主管機關設置

之諮詢會議進行審查並提供諮詢意見，以

符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主管機關

為審查下列事項，應召開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申設、評鑑、換照諮詢會議，提供諮詢

意見。」。 

第十一條  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填具之申請書或營

運計畫資料不全得補正者，主管機關應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駁回

其申請，審查費併予發還。 

 

一、明定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

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倘有申請書或

營運計畫資料不全得補正者，應通知

限期補正及後續之處理，以符本法第

九條規定。 

二、 申請資料不全得補正者，倘有屆期不



5  

 

條文 說明 

補正或補正不全，經諮詢會議確認後

予以駁回，惟仍屬資格審查階段，審

查費爰予發還。 

第十二條  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案

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補正，主管機關

應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審查費併予發還： 

一、 違反本法第五條規定，而有政府、

政黨或相關事業、財團法人及人員

投資或任職之情形。 

二、 申請人之董事、監察人或發起人有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情

事，或未符合本法第十條第三項有

關董事、監察人等負責人之資格條

件及其他管理事項之辦法。 

三、 申請人因違反本法規定，經撤銷或

廢止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許可未逾

二年。 

四、 違反第四條有關申請人資格之規

定。 

五、 違反第五條有關最低實收資本

額、營業資金或捐助財產總額規

定。 

申請經營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適用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規定。 

一、明定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申請案

件，如有違反本法所定之組織型態、

最低資本額、捐助財產總額、外國人

持股比例、黨政軍身分限制，申請人

之董監事及發起人等負責人有公司法

第三十條各款情形或申請人因違反本

法規定，經撤銷或廢止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許可未逾二年之情形等，不得補

正，主管機關駁回其申請應附具理

由，審查費併予發還，爰訂定第一項

各款規定。 

二、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申請案件，

如有違反本法所定之組織型態、最低

資本額、捐助財產總額、或申請人因

違反本法規定，經撤銷或廢止衛星廣

播電視事業許可未逾二年之情形等，

該申請案不得補正，主管機關應附具

理由駁回其申請，審查費併予發還，

爰訂定第二項規定。 

三、申請案件資格審查有本條所列各款不

得補正情形，經諮詢會議確認後予以

駁回，惟仍屬資格審查階段，審查費

爰予發還。 

第十三條  直播衛星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

事業之申請案件，除有前二條情形應予駁回

外，主管機關應依下列審查項目及評分基準

審查；低於六十分者為不合格，應不予許可： 

一、 市場定位與頻道規畫，占四十分。 

二、 內部控管機制，占二十分。 

三、 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占二十分。 

四、 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占十分。 

五、 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占十

分。 

前項申請案件有違反本法第十條第一

項第三款、第四款或第十二條規定之情形

者，主管機關應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一、明定申請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及境外直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申請

案件，主管機關應依明確之審查項目

進行評分，評分低於六十分者，經諮

詢會議確認後，否准其申請。爰訂定

第一項。 

二、倘有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有關營

運計畫有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之虞

或對國家安全、產業整體發展、公共

秩序或善良風俗有不利影響，或第四

款申請人資金及執行能力，不足以實

現其營運計畫，或有第十二條規定委

託他人經營或將頻道出租、出借、轉

讓或設定擔保予他人之情形，須由諮

詢會議委員審酌其營運計畫後，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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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會議討論後，予以駁回。爰訂定

第二項。 

第十四條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

事業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一般頻道者，除

有第十一條或第十二條情形應予駁回外，主

管機關應依下列審查項目及評分基準審查： 

一、 頻道定位與內容規畫，占四十分。 

二、 內部控管機制及內容編審制度，占

二十分。 

三、 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占二十分。 

四、 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占十分。 

五、 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占十

分。 

前項營運計畫若載明下列規劃事項

者，主管機關得視其規畫之完整度及執行期

間酌予加分；但審查項目總分未達五十分

時，不予列計： 

一、 國際新聞製播規畫，最高加十分。 

二、 本國自製兒少節目製播規畫，最高

加十五分。 

三、 身心障礙者近用服務規畫，最高加

十分。 

四、 創新服務或有助產業發展之規

畫，最高加五分。 

前二項評分合計低於六十分者為不合

格，應不予許可。 

第一項申請案件屬節目供應事業，有違

反本法第八條第三項、第十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四款或第十二條規定之情形者，主管

機關應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第一項申請案件屬境外節目供應事

業，有違反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

款或第十二條規定之情形者，主管機關應附

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一、明定申請經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及境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其頻

道屬性為購物頻道以外之一般頻道，

主管機關應依據明確之審查項目進行

評分。爰訂定第一項。 

二、為鼓勵節目供應事業製播國際新聞及

本國自製兒少節目或提供身心障礙者

之近用服務、或具創新服務或有助產

業發展之規畫者，主管機關得審酌其

營運計畫規劃事項酌予加分獎勵；惟

申請案件審查項目未達五十分者，不

得加分。申請案件審查項目與加分項

目合計低於六十分者，經諮詢會議確

認後，否准其申請。爰訂定第二項及

第三項。 

三、 倘有違反本法第八條第三項有關製播

節目應符合本國節目比率之規定，或

有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有關營運計畫

有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之虞或對國

家安全、產業整體發展、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有不利影響，或有第四款申

請人資金及執行能力，不足以實現其

營運計畫，或有第十二條規定委託他

人經營或將頻道出租、出借、轉讓或

設定擔保予他人之情形者，須由諮詢

會議委員審酌其營運計畫後，提交諮

詢會議討論後，予以駁回。至境外節

目供應事業，不受本國節目製播比率

之限制。爰訂定第四項及第五項。 

第十五條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

事業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購物頻道者，除

有第十一條或第十二條情形應予駁回外，主

一、明定申請經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及境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其頻

道屬性為購物頻道者，主管機關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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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應依下列審查項目及評分基準審查： 

一、 頻道定位與內容規畫，占二十分。 

二、 內部控管機制及內容編審制度，占

三十分。 

三、 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占二十分。 

四、 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占十分。 

五、 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占二十

分。 

前項申請案件之營運計畫若載明下列

規劃事項者，主管機關得視其規畫之完整度

及執行期間酌予加分。但審查項目總分未達

五十分時，不予列計： 

一、 身心障礙者近用服務規畫，最高加

十分。 

二、 創新服務或有助產業發展之規

畫，最高加十分。。 

前二項評分合計低於六十分者為不合

格，應不予許可。 

第一項申請案件屬節目供應事業，有違

反本法第八條第三項、第十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四款或第十二條規定之情形者，主管

機關應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第一項申請案件屬境外節目供應事

業，有違反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

款或第十二條規定之情形者，主管機關應附

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據明確之審查項目進行評分，爰訂定

第一項。 

二、為鼓勵節目供應事業提供身心障礙者

之近用服務或具創新服務或有助產業

發展之規畫，主管機關得審酌其營運

計畫規劃事項酌予加分獎勵；惟申請

案件審查項目未達五十分者，不得加

分。申請案件審查項目與加分項目合

計低於六十分者，經諮詢會議確認

後，否准其申請。爰訂定第二項及第

三項。 

三、倘有違反本法第八條第三項有關製播

節目應符合本國節目比率之規定，或

有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有關營運計畫

有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之虞或對國

家安全、產業整體發展、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有不利影響，或有第四款申

請人資金及執行能力，不足以實現其

營運計畫，或有第十二條規定委託他

人經營或將頻道出租、出借、轉讓或

設定擔保予他人之情形者，須由諮詢

會議委員審酌其營運計畫，提交諮詢

會議討論後，予以駁回。至境外節目

供應事業，不受本國節目製播比率之

限制。爰訂定第四項及第五項。 

第十六條  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案件，經許可者，

應於六個月內辦妥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再

檢具公司設立或登記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

申請發給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 

申請經營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境

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以每頻道為申請

單位並分別核發執照。  

一、明定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

檢具相關公司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

領取執照之期間。 

二、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衛星頻

道節目供應事業經營二個以上頻道

者，應以頻道為單位，分別向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核發執照。 

第十七條  申請案件應於收件日起六個月

內決定之。 

申請案件未能於前項期間處理終結

明定主管機關受理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申請案件之審

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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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管機關得將審查期間延長最長六個月

之期間，並以一次為限。 

第十八條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許可

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本辦法衛星頻

道節目供應事業之規定。 

 

依本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明定他類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之許可程序、審查項目、評分

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準用衛星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之規定。 

第十九條  申請人應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繳

交審查費及證照費。 

明定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應依規定繳納相關費用，

以符本法第六十六條規定：「主管機關依

本法受理申請審查、核發證照，應向申請

人收取審查費、證照費；其收費標準，由

主管機關定之。」及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業務規費收費標準

第二條規定：「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或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者，每頻道、

每營業項目之審查費、證照費收費基準如

下：一、審查費：（一）申請經營者：新

臺幣○○元。……。二、證照費：（一）

核發新照者：新臺幣○○元。」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